
企业合并》应用指南的有关规定，同一控制定义中的”控制

并非暂时性”，是指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后较长的时间

内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较长的时间通常指1 年

以上（含1年）。 因此，在重组方已实质上成为公司控股股

东的情况下，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上市公司向其发行

新股以收购其持有的其他公司的股权投资（假设为控股权），

通常情况下，如有确凿证据表明重组方在一年内对上市公司

仍存在控制关系，则可将上述交易认定为同一控制条件下的

企业合并。

当交易时间与重组方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时间不足一

年时，也就意味着交易发生时合并方与被合并方受同一方（即

上市公司重组方）共同控制的时间不足一年，即没有满足“前

一年”的要求。如果没有满足“前一年”的要求，此情形下的

企业合并自然就不属于合并准则规定的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但 6号备忘录规定，只要重组方已实质上成为公司控股

股东，尽管重组方实际控制上市公司的时间还不足一年，如

果有确凿证据表明重组方在一年内对上市公司仍存在控制

关系的，则可以将上述交易认定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所谓“有确凿证据表明重组方在一年内对上市公司仍存

在控制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实务中

上市公司的重组方通常公开承诺控股上市公司后三年内不减

持，并且通常通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将股权按照公开承诺加

以锁定。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所谓“有确凿证据表明重组方在一

年内对上市公司仍存在控制关系”是视同满足“前一年”的前

置条件，此情形与合并准则所厘定的“后一年”没有关联性。

笔者认为，在实务中，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仍需做出受让股权

后一年内不再对外转让的主观性承诺，才能将上述交易认定

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2.从潜在控股股东处受让其持有的其他公司股权而形

成的企业合并的性质界定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前一年收购潜在控股股东所属

的子公司的股权，潜在控股股东在实施新准则的当年完成

过户的，首次执行日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如何处理？深圳证券

交易所发布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备忘录

第1号》（以下简称1号备忘录）规定：上市公司在2006年度

收购潜在控股股东所属子公司股权，潜在控股股东在 2007

年度完成过户，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上市公司在首次

执行日应将上述长期股权投资划分为《 企业会计准则第38

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5条第（二）项中的“除上

述（一）以外的其他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并按照

其规定进行会计核算。

1号备忘录中所谓“除上述（一）以外的其他采用权益法核

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中的“（一）”，指的是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在首次执行日的追溯调整方法，所谓“除

上述（一）以外的其他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自然

就不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因此，不

难得出如下基本结论：1号备忘录虽然没有从正面对此情形

下企业合并的性质加以认定，但可以推断1号备忘录实际上是

将此情形下的企业合并界定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笔者认为，1号备忘录对此情形下企业合并性质的认定

符合合并准则所厘定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认定条件。从

潜在控股股东处受让其持有的其他公司股权而形成企业合

并时，合并方与被合并方还没有在法律形式上受同一方所控

制，即没有满足“前一年”的限定条件，此情形下所形成的企

业合并自然就不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作者单位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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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动态
简讯  

因应政府会计改革 助力政府财务管理

不久前，用友政务软件公 司在北京举行了行业策略发布会，发布了适应现阶段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要求的行业策略和

计划财务管理解决方案，同时发布了采用云计算技术的财政信息云服务系统，具体包括 ：针对全面预决算一体化 管理的

高端 A ++ 平台综合计划财务解决方案，满足政府财务报告权责发生制试编要求的 R -m is报表应用解决方案；政府及公

共服务部门财务管理软件的全面升级产品——用友U 10政府财务软件；应对新医改会计制度的 G R P -U 10卫生财务管理

软件；针对部门预算信息公 开，采用全新云计算技术的 FIC S财政信息云服务系统。在此次发布会上，还演示了用友新一

代云计算产品——用友 F IC S财政信息云服务系统，展示了通过云计算技术实时智能抓取包括最新财经动态、公 共财政收

支数据、财经法律法规、部门预算公 开信息等在内的政府财务管理人员关心的公共财政财务信息功能。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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